
臺北大學中文系補助學生辦理讀書會計畫 

 

壹、宗旨：為提升本系學生學習風氣、促進閱讀與討論的合作學習，強化同儕共學效

能，制定本計畫。 

貳、實施對象：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 

參、申請資格：凡本系在校學生四(含)至六人即可組成讀書會提出申請。 

肆、辦理期間：每年分上、下學期各辦 1次。 

    申請方式與程序： 

一、 申請時間： 

(一) 每年 10月 15日至 12月 31日欲申請讀書會者，於當年 10月 1日前，

由各讀書會向本系提出申請辦理學生讀書會。 

(二) 每年 3月 15日至 5月 30日欲申請讀書會者，於當年 3月 1日前，由

各讀書會向本系提出申請辦理學生讀書會。 

(三) 同一成員不得擔任二會(含)之申請人，參與讀書會則不在此限。 

二、學術委員會委員審查，並依審核標準評分。 

三、審核標準： 

    (一)讀書會目標是否具體明確 

 (二)讀書會內容設計是否符合主題方向 

 (三)讀書會進度規劃之完整與可行性 

 (四)預期成果切實且能達成學習目的 

 所有申請案，經本系學術委員會審核後擇優予以補助。 

四、審核結果將於中文系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伍、實施方式： 

一、各讀書會小組可設置一名會長，負責處理讀書會各項事務。 

二、讀書會之辦理每學期至少不得少於五次。 

三、讀書會申請依小組興趣選擇主題深入學習 (優先補助非社團、非語言學習、

非考試、非證照準備、非課程教科書目之讀書會)。 

四、建議各讀書會於每次討論結束後，彙整讀書會紀錄，並於計畫結束後一週

內繳交成果報告；讀書會提供之紀錄、報告與各項成果應無償授權本系處

理。 

五、各組讀書會若於途中自行決定終止讀書會計畫，則需於指定期限內獲全組

簽署表單並提出辦理，並退回核發之獎勵。 

陸、經費概算： 

    每組讀書會核發禮券 5,000元整以為獎勵，大學部至多 6組，碩士班至多 2組，計

40,000 元整，擬由系務費/學生活動費項下支應（倘有其他適宜之經費補助來源如高教

深耕計畫，則優先由其他經費支應）。 

 


